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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年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中華民國 91 年 10月 

論事故鑑定與歸責裁判之內涵 

湯儒彥 1  羅孝賢 2  李開 3 

摘   要 

「每個交通事故中，必含有一個以上的違規行為」，是多數民眾對於道路交通

事故的基本註解，也導致民眾於事故處理時，常以對方之違規行為，為自己避責，

與對方歸責之主張依據，甚至事故鑑定機構，偶亦不免落入此種尋找當事人違規

行為的迷思之中。然而，此種認知，在司法裁判上，是否亦為接受，勢必衝擊交

通與法律兩個領域，對事故歸責看法之一致性，進而影響民眾對鑑定與裁判之信

心與信任。 
道安法規，因具有端正道路交通行為之功能，因此，熟習交通領域者，多認為

準此為歸責依據，一則以建立法規之威信，二則以警惕後事者，不可再為違規行

為。然而，就法律之觀點言，無論行政罰、刑罰或民事賠償等處罰，均有其各自

不同之目的性，且由於其目的性不同，歸責之依據，與成立處罰之法律要件，亦

不盡相同，事故鑑定工作，僅是在這個法律過程中，協助司法機關，以交通工程

理論，還原事故發生之過程，探尋事故中之行為，與各該處罰之法律要件是否一

致，俾利完成歸責。兩者對問題之認知基礎，顯然不盡相同，也因其各自本位的

認知，常造成結果上的差異，究竟孰是孰非？或如何調和一致？則是相當值得大

家共同來探討。 
本文嘗試自法律理論上，探討行政法、民法與刑法等法律歸責之目的性，並討

論鑑定工作於其中應扮演之功能與角色。文中除作理論之探討外，亦將引證部分

司法裁判與鑑定結果不一致之實際案例，說明其間之差異，冀以矯正對違規行為

之錯誤認知，同時化解事故鑑定與事故歸責結果間，認知上可能的差異，以供做

相關鑑定或裁判作業方向調整之參考。 
  

壹、緒  言 

今日社會，人與人之間互動頻繁，潛在之危險相對增加，損害更是如影隨形，

隨時可能發生，然而，若為杜絕損害的發生，便隔絕了每個人的生活活動範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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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則人際互動與經濟活動均將無由產生，雖確保了安全，卻嚴重阻礙了社會

之進步，亦有悖於人類社會生活之基本需要。而就交通系統言，降低公路的行車

速率，雖可減少車禍，但卻妨礙交通之便捷；而且即便在所有平交道或道路交叉

路口設置管理員，固可一定程度降低意外發生，但必然增加營運或經營成本，故

須考量各種因素，而做選擇決策【註一】。這是現代人在群居生活的社會中，必須

面臨之抉擇，而其抉擇之結果，則是一種不折不扣之價值判斷表現。如何在此高

速又充滿危機的環境中，保障用路人，便成為交通與法律兩領域與實務上，共同

努力之問題。 

然而，保障不能單憑交通設施的改善，與道安宣導之推廣，若欠缺最終強有力

的制裁力量，則一切保障將不能克盡其功，而執法與司法裁判，便是現代法制社

會中，有效保障權益，杜絕危險的最後一個消極手段。 
就一個交通事故的處理，從法律觀點觀之，事故的歸責過程，共可分為兩個

階段，第一階段是「認定事實」；第二階段則是「適用法律」。前階段在完整描述

事故發生的過程，包括提出具證據力的相關證物，然其中並不隱含任何歸責

或裁判之意涵，只是在追求事件真相或發生過程的真實呈現。後階段則在依

據事實，比對各項法規範之法律要件，進行歸責，落實法律效果之實踐，達

成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而兩階段的分界，事實上，也就是事故鑑

定與歸責裁判的界線與差別。 
然而，今日的事故處理，因認知上的錯誤，導致許多人常誤將事故鑑定與歸

責裁判，混為一談，將事故行為或結果中之行政處罰與司法歸責，一概而論，使

得鑑定與裁判工作的實質內涵分界，變得模糊，甚至出現鑑定工作越俎代庖之情

形，甚不可取。 
鑑此，本文嘗試自法律理論上，探討行政法、民法與刑法等法律歸責之目的

性，並討論鑑定工作於其中應扮演之功能與角色。文中除作理論之探討外，亦將

引證部分司法裁判與鑑定結果不一致之實際案例，說明其間之差異，冀以矯正對

違規行為之錯誤認知，同時化解事故鑑定與事故歸責結果間，認知上可能的差異，

以供做相關鑑定或裁判作業方向調整之參考。 

貳、處罰與歸責的法律基本特徵 

    在探討事故歸責前，必須先說明現今司法裁判中，對事故歸責的依據。事實

上，包括司法界在內，咸認同維護道安法規之威信，有助於社會公益之追求，亦

常引用違反道安規則之具體事實，做為司法歸責與裁判之依據，但是司法裁判畢

竟並非道路交通處罰，在民、刑事審判中，侵權行為之權利標的，仍係憲法所保

障之基本權範疇，所非難的客體，則為侵權的行為或結果，而非違規之行為。道

安規則之規定，充其量僅係間接適用，而為歸責，並非直接適用。質言之，法庭 
---------------------------------------------------------------------------------------------------------- 
【註一】：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三民書局，1999.6.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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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官多仍依據民法第 184 條、191 條之二及刑法第 12、14 條之規定，為法律之

歸責依據，至於道路交通安全法規，最多亦僅只是間接適用。因此，歸責與裁判，

仍必須符合該法律條文之法律要件，始可能發生法律效果，進行歸責。 
目前實務上，常將事故鑑定視為歸責的一部分，而鑑定人員亦常誤以為，鑑

定即是在尋找應為事故結果負責之一方，加諸民法與刑法條文內，對交通事故歸

責之法律要件規定相當抽象，非法學專長之鑑定人員不免未盡理解，導致鑑定過

程中，常以較具體之交通法規為準據，尋找當事人之違規行為所在，並竟據以做

為司法上歸責裁判之依據。 
但事實上，此種現象在無意中陷入了兩種迷思之中。首先，探尋違規行為本

身即是一種行政罰上的歸責，而這種歸責，原亦需相當之事件證據，始可為之，

惟今日政府基於行政上的「便宜原則」，乃常在擁有初步「表見證據」【註二】時，

即逕以推定方式，完成事實與過失之認定，至於推定的事實是否與實際的事實一

致，其實仍然是一項相當值得討論的問題【註三】。而以交通法規涵攝經前述過程

所得違規的推定事實，則是一種「適用法律」的具體體現。行政罰與民、刑法上

用來做為舉證功能的鑑定，本屬不同命題，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鑑定只是法律上一種舉證的表現方式，其本身並非必要，亦非證物，

更非歸責，而是將事故過程中之事實行為、現場證據與事故結果，加以邏輯上的

串聯描述，使其符合在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中的邏輯關係，至於其證據力之強弱，

則尚須依循科學法則加以評斷，直俟證據力充分，裁判者心中的疑慮消除時，始

可進行歸責，否則在法庭上，就難以適用法律，進行歸責。換言之，鑑定本身對

因果關係之描述串聯，仍須接受科學上實證法則的檢驗【註四】，而不能仰賴鑑定

人的自由判斷或價值判斷，否則將背離探究事實的基本意義，亦將折損其證據力

之強弱，導致歸責之難以遂行。 
惟，目前的鑑定作業，常由於欠缺事故過程重建的科學技術能力，導致無法

獲得符合科學實證法則檢驗的高度證據力呈現，於是一定程度的因循行政罰上的

推定方式及價值判斷方式，進行鑑定，導致現有鑑定與歸責交錯盤結的現象，亦

模糊了鑑定所應單純具有的證據功能角色。 
------------------------------------------------------------------------------------- 

【註二】所謂「表見證據」，就一交通事故言，即依現場跡證及通常經驗，原告的損失或受侵害，

應是被告所為。若欲翻表見證據之效力，則須證明依一般經驗，該項原因事實亦有不生

此種結果之偶然現象，或者證明結果之發生已因其他原因介入，而非正常之因果關係過

程。 

【註三】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文：「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

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

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 
【註四】「自然科學端在求事物之理，自然事物則悉受「因果律」所控制，既不可能有善惡的價值

判斷，亦無所謂目的觀念。在因果律的概念中，具有事物整齊之一致性，凡百事物有其

因必有其果，同其因必同其果，倘無此一致性，即無因果之可言」，換言之，科學有其可

重複實驗之特性，舉凡要求重複其原因事實的出現，則終必得相同結果的呈現。楊仁壽，

法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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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歸責的重要法律邏輯 

3.1 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八四年度台再字第九號判決謂：「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

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雖均係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一，但其領

域各不相同，殊不能以加害人就其行為有故意或過失，遽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申言之，行為人之行為雖有故意或過失，但其行為與損害間如無

相當因果關係，仍不能課以侵權行為之責任。」 

在一交通事故中，除行政處罰的標的，為該單純違反禁制規範或作為義務的行為

外，無論刑罰或民事賠償，其賠償或處罰，均必須該結果與當事人之行為間，具

有因果關係，始可進行歸責，亦即因果關係為法律歸責中之重要基礎邏輯。而以

往在事故鑑定報告之肇事原因分析上，經常以「直接原因」、「間接原因」與「主

要原因」、「次要原因」等辭彙表示事故原因，即是在彰顯事故發生之因果關係。

顯示因果關實係道路交通事故客觀歸責之重要邏輯。 

而所謂「因果關係」，依據王伯琦君之見解：「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

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視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

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註五】。換言之，因果

關係乃在於後事實之發生與前行為之存在，有著一定之連鎖關係，而若無前行為，

則不可能有後事實之發生，即是【註六】。 

反觀在一交通事故中，若事故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無明確的因果關係存

在，則除非法律另有推定過失責任（民法 184 條）或擬制責任（無過失責任主義）

之規定外，即便行為人行為違反交通安全法規，在法律上仍將無由產生歸責之依

據。所以，在交通事故中，因果關係是歸責的基本要件，而法律所保障之主體，

係在後事實中被侵害之法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非難的重點，則在引致

後事實發生的前行為，至於該前行為是否違反包括道安法規在內的其他法律規

定，其實並非關鍵。這也就是為何法院對事故的裁判，並不依據當事人所受警察

機關之行政處罰內容所拘束的原因。 

3.2 過失責任 

「過失責任」是法律歸責或處罰之另一個重要基礎。雖然民法上尚有「過失

責任主義」、「推定過失責任主義」、「無過失責任主義」及「衡平責任主義」之分

別【註七】，但基本上，有無過失，仍是道路交通事故歸責與交通違規行為處罰之

前提。 

------------------------------------------------------------------------------------- 

【註五】王伯琦，民法債編總論，p.77。 

【註六】曾隆興，交通事故賠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民國 86 年 5 月。 

【註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三民書局，一九九九年。 

 



135 

法諺云：「法律不能責人所不能」。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在刑事部分之歸責，係

採過失責任主義【註八】，至於過失之法律構成要件，則規定於刑法第十四條：「行

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因此，用

路人用路，為維彼此之安全與系統之流暢，必須為必要之注意，並克盡預防事故

或侵害他人行為危險之出現，惟此種注意義務、注意能力或注意責任之要求，應

有其範圍，無限上綱的擴大其能力與義務內涵，不但不符合法律建立之本意，更

有礙於促進交通系統之流暢。 

依據廖正豪君之研究，過失成立之要件有三【註九】： 

（一）有注意義務 

建構用路人注意義務之來源主要有四【註九】： 

1、法令上明定之注意義務，如處罰條例與道安規則中明定之事項。 

2、考量社會之必要性與相當性，而於習慣或條理上所應為之注意義務，如擁

塞車陣中，兩車隊之併流行為。 

3、基於先行行為致有發生侵害他人法益之虞者，即負有注意義務，如平交道

上駐停車行為。 

4、日常生活上基於尊重他人法益，而為阻止發生危險或發生侵害行為所應盡

之一切注意義務，如狹窄道路上兩車交會。 

（二）有注意能力 

所謂「能」注意：係指駕駛人具有注意之能力，且道路設施均亦提供其

足夠資訊，或助益其取得資訊之能力，以利其履行注意之義務。其必須在用

路人依據各種外在資訊，可認識其危險為前提，同時用路人在該認識下，已

於其能力範圍內，為「外在注意」之行為【註十】，則其行為縱仍不免發生事

故之結果，亦不應再受非難。 

（三）怠於注意 

指對一定之事實，欠缺意思能力或預見能力所必要之緊張。即行為人怠忽法

規規範所期待之注意，而未預見「可以預見之結果」，致未能阻止該結果之發

生，則行為人應負過失之責任。【註十一】 

交通法規便屬於過失要件中，第（一）、1 項之「法令明定的注意義務」事項。

而此類注意義務，常在用以規範道路上用路利益之分配，因此，當一方或雙方用

路人對用路利益分配的認知或了解，出現錯誤時，便很容易因其用路行為，而導

致事故發生，於是行為與結果間成立相當因果關係，而該行為亦正因為違反道路 

---------------------------------------------------------------------- 

【註八】刑法第 12 條：「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註九】廖正豪，過失犯論，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註十】廖正豪，過失犯論，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註十一】林山田，刑法通論，台大法學院，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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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法規，所課予應注意事項之作為義務，或禁制事項之不作為義務要求，

違反法之期待時，成立過失要件之該當，而為歸責。 

同理，即便交通法規並未課予注意義務，但卻因自己先行行為或基於尊重他

人法益下，所應為之注意義務，而未為注意，則仍將成立過失，受到歸責。反之，

若因用路人欠缺注意能力，則即便違反交通法規，亦將無由成立過失，更遑論歸

責。申言之，道路交通法規係用來在民、刑事歸責中，做為檢驗當事人注意義務

遵守的一項標準，既非全部標準，更非唯一標準，所以，在一交通事故中，違規

事項與法律歸責之結果不同，本即是一種合理之現象，並非一定要有違規，才會

有事故發生。 

民法上關於過失之內容，並無明文規定，一般仍沿用刑法之內容。惟就方法

論言，因二者的規範目的不同，民法上過失之功能及其認定標準，仍有別於刑法。

其中，刑法之重點在於行使國家公權力，對犯罪者加以處罰，從而關於過失之認

定應採以個人能力條件所評量的主觀標準；民法之目的則在合理分配損害，過失

的認定採一般用路人平均能力條件的客觀標準評量之。準此以言，在刑法因無過

失而不成立犯罪者，在民法得因過失而構成侵權行為【註十二】，尤其自民國八十

九年民法第 191 條之二增訂，對行車事故之損害賠償，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註

十三】後，事故中之侵害方，由法規預先推定具有過失及賠償責任，與刑事裁判

中「罪疑不罰」之原則，更加迥異，當然歸責結果不同之機會，亦相對大為提高。 

綜上所述，現今行車事故之鑑定，常以違反交通法規事項來說明事故之原因，

而鑑定過程中，完全未審酌雙方當事人年齡、經驗、精神狀態、反應能力⋯⋯等

個人主觀能力條件因素，對民法與刑法裁判上的不同影響，根本上就可能誤導民

事或刑事的裁判方向，更遑論該違歸事實的認定是否正確，可否經得起科學實證

之檢驗等，均尚有相當之疑問空間。 

至於行政罰，則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文：「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

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

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

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

即應受處罰」【註十四】。故行政罰中之「行為罰」，係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

行為人的過失成立，係由法律預先推定，原則上只舉證行為人之行為，而不舉證

其故意或過失的存在，與民、刑法上要求審酌當事人主、客觀條件狀況，來評量

其過失，在根本上即有相當大的差異。同時，道路交通之行政罰，不以發生損害

或危險為其要件，與民、刑事之歸責，須有損害事實之前提要件，亦不盡相同。 

------------------------------------------------------------------------------------ 

【註十二】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三民書局，1999 年。P.293。 

【註十三】民法第 191 條之二：「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

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

在此限。」 

【註十四】洪家殷，行政秩序罰論，五南圖書出版社，民國 89 年 7月。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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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一事故中之行為及其結果，在行政罰上成立歸責，在民事及刑事上

卻不見得成立歸責。據此，以違反交通法規的行政罰為由，做為事故原因及法律

歸責的依據，則確有可能造成誤斷之結果，必須相當謹慎。 

3.3 有責性 

所謂「有責性」，係指所處罰或歸責之對象，其行為或行為結果，在社會倫理

道德之評價上，具有可非難性，是一種反求諸當事人內心的心理評價。而就刑罰、

行政罰與民事賠償言，前二者之處罰或歸責，是在對反社會反道德之犯罪行為或

違反行為，進行非難，處罰之前提要件，為行為或動機之「有責性」，換言之，行

為人有意或過失去違反社會及道德價值規範的意思，便是該處罰非難的根本，處

罰的高低與刑度，亦需審酌其情形而為判斷【註十五】。反之，倘若行為或行為結

果，雖成立處罰或歸責之構成要件該當，但因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註十六】，使行

為或動機不具有非難性，則仍將無由成立歸責或處罰。 

反觀，民事賠償其目的在填補損害與預防損害，至於其行為之動機與目的，則

非其所問，換言之，民事上的歸責，以有損害之事實為要件，至於該行為或該行

為之動機，是否具有反社會反道德之可非難性，則非所問，當然，其賠償之數額，

亦不因加害人之動機、目的之不同，而有差異。 

肆、各種用路行為處罰之目的性與依據 

國家以公權力的力量，對個人（含自然人或法人）進行歸責或處罰，必有其

目的性，而違反該目的性之歸責或處罰，將失去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不為一般社

會價值及人民感情所接受，因此，本節將就行政罰、刑罰與民事賠償之目的性，

與其在交通事故中之意義進行討論。 

4.1  交通行政罰之特性與目的性探討 

行政罰，係指行政機關基於維持行政秩序之目的，對於過去違反行政義務者，

所施以刑罰以外之處罰，資以制裁【註十七】。 

------------------------------------------------------------------------------------- 

【註十五】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

犯罪之動機；二、犯罪之目的；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四、犯罪之手段；五、犯人之

生活狀況；六、犯人之品行；七、犯人之智識程度；八、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九、

犯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司法院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行政罰應根據違規事實情節，並依立法目的而為合理的裁

量。 

【註十六】刑法之法定阻卻違法事由，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依法令之行為、公務員依命令之

職務行為、業務上之正當行為等。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台大法學院經銷，1999

年 9 月。 

【註十七】洪家殷，行政秩序罰論，五南圖書出版社，民國 89 年 7月。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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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罰之方式，以金錢罰鍰為主，處罰的重要特徵則包括【註十八】： 

1、以維持行政秩序為目的 

2、以違反行政義務者為處罰之對象 

3、以刑罰以外之處罰為手段 

4、其處罰具制裁性質 

5、對於過去行為所為之處罰 

6、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之主體 

其中「5、對於過去行為所為之處罰」，係意指行政秩序罰乃係行為人對其過

去違法行為制裁之一種方式，且受處罰者，能否在未來實現其當下未履行之義務，

則非其主要目的。換言之，對於未遵守路口紅燈指示，而闖越通行之車輛，進行

處罰後，並不再要求其退回路口前，重新履行其遵守號誌之行為義務。 

因此，行為人之違反秩序行為，乃為行政秩序罰之處罰標的【註十九】。且依

據司法院五十四年十二月十日（54）院台（參）字第八零三號函解釋：刑罰處罰

之客體，為反社會反道德之犯罪行為，其目的為社會之防範及犯人之感化，行政

罰處罰之客體，為反社會反道德之違反行為，其目的為行政秩序維持，二者性質

根本不同【註二十】。行政處罰所保護的法益對象，主要為一種抽象的公共利益，

或稱社會法益或社會秩序法益，少數處罰亦同時兼及保護個人之法益，而其所處

罰的，便是某種反社會反道德的違反行為，而處罰的標的，則為該違反法規範的

行為，舉凡行為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違反行為，均為該處罰之客體，至於其

違反行為背後的主觀意思內涵，除特別狀況外，通常不做審酌。 

據此，交通法規規範之目的，在維持道路交通之順暢，與各用路人之安全用

路，其保護之法益為一公共利益，一社會秩序法益。故對交通違規行為而言，其

處罰的主要目的，是在處罰用路人違反行政上之行為義務，為一種「行為罰」之

性質，至於是否造成相對用路人之傷害或事故，其實多非其所討論。舉例而言，

在無車輛的號誌化路口，僅某一單獨之用路人，該用路人闖越紅燈而過，出現違

規行為，則應受到行政上的處罰，不因路口中有無對方車或有無造成損害而免責，

只需該行為係出自當事人自由意志下，至於該行為最終的動機或目的，原則上亦

不討論，甚至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文【註二一】，對於當事人是否處於

自由意志下，行政機關亦可在無其他證據可資否定的情形下，直接推定成立，且

無須再行舉證。所以，交通行政罰係在針對社會秩序法益遭受侵害，而對行為人

進行之懲罰，並謀矯正其不適當之行為，勿為再犯，其間無關乎任何相對方用路

人的權益，更遑論對他人權益之侵害。 
------------------------------------------------------------------------------------- 

【註十八】上揭著作。P.8-10。 
【註十九】上揭著作。P.14。 

【註二十】上揭著作。P.43。 
【註二一】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文：「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

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

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

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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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交通事故之刑事案件中，其處罰的標的，是侵害他人身體、生命、

健康、財產等法益之行為結果，必須同時符合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註二二】、罪責

與違法性之刑法三階段論，並有具體有效證明力的相關證據，始可成立刑事責任。

至於事故過程是否構成違反交通法規，其實並非所問。 

另外有關該侵權行為，可能同時存在一個以上的違規事實，則是正好其行為

事實同時符合，兩項以上法律（刑法、行政法）之構成要件，所呈現的結果，是

一種法規競合的現象，後者並非前者成立的前提要件。 

4.2  刑罰之特性與目的性探討 

刑罰之功能，主要在規範人際關係，確保社會共同生活之基本價值，以建立

社會共同生活所不可或缺之基本規範。因此，林山田君將刑法之功能歸納為五大

項：【註二三】 

1、保護法益，使不受他人之侵害。 

2、制壓與預防犯罪。國家以公權力給予行為人相當之刑罰制裁，藉其威嚇

力，產生壓制與遏阻犯罪之功能。 

3、保障人權。一方面保證未違反刑法法規者，不受公權力處罰；另一方面

則保證行為人不受超出法律規定以外之處罰。 

4、矯治犯罪人。透過刑罰，矯治犯罪人，促使犯罪人之再社會化。 

5、予犯人贖罪之機會。可滿足犯人贖罪之心理需求，平衡其罪惡感。 

昔日刑法上更有「應報刑理論」，認為處罰犯人是合乎情理的因果報應；所以

刑罰在使犯人感受痛苦，藉以維持公共秩序與社會正義，屬於一種報復的心理價

值。但晚近較強調，刑罰是預防犯罪之工具，除了一方面警惕人民遵守法律外，

對於人犯應有促其改過向善，不致再犯之功能【註二四】。 

簡言之，刑罰之主要目的在處罰犯人，矯正犯罪行為，撫平被害人之心理傷

痛，而非填補被害人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 

刑法須有其謙卑性。主要由於刑罰（主要為自由刑、生命刑）係對人身權利

的一項重大干涉或剝奪，必須具有高度的正當性，始宜為之。否則即便是反社會

反道德之行為，亦仍宜以行政處法為主。因此，不法行為是否具有社會損害性而

應賦予刑罰之法律效果，應依下列事項判斷：【註二五】 

1、不法行為所破壞法益之價值與程度。大體而言，破壞重大法益，以及對

於重大法益之破壞，具有重大危險性之不法行為，均具應刑罰性。 

------------------------------------------------------------------------------------- 

【註二二】刑法上的「客觀不法構成要件」，包括：行為主體、行為客體、行為、行為時之特別情

狀、行為結果、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台大法學院經銷，1999

年 9 月。 

【註二三】：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台大法學院，1999 年 9月，pp.17-19。 

【註二四】：王海南等，法學入門，月旦出版社，1994 年 11 月，p.279。 

【註二五】：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台大法學院，1999 年 9月，pp.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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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法行為對於行為客體之侵害危險性。即針對某一行為若不科處刑罰，

則該行為所侵害之法益，將有繼續被侵犯之危險，甚至危及整個法社會

秩序，故該行為即具應刑罰性。 

3、行為人在良知上的可譴責性。此乃依共同價值判斷標準以為斷。 

4、刑罰之無可避免性。不法行為，對社會產生高度之被保護需求，且國家

基於維護法秩序之職責，乃以最嚴厲之法律手段來制裁行為人，以滿足

社會被保護之需求。 

刑罰雖與行政罰同屬公法範疇，其處罰之客體縱然相同，其處罰的內容與成立

要件卻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刑事責任的成立與否，係以個人能力情形，來評量其

注意能力與注意範圍。換言之，每個人因個人經驗、智能、精神狀態、體力…等

之不同，而須個別予以評量及認定，且僅只在個人確有能力注意的情形下，所出

現之過失或故意，始具有「有責性」，方可歸責，至於相對方所遭受到的損害，則

僅是歸責過程中，確立刑名的過程，或為罪刑輕重之裁量參考而已。反之，行政

罰則以行為違反法規之事實為構成要件，至於其「有責性」，則雖屬必要，但在無

其他反證之情形下，可逕行推定過失成立。 

4.3  民事賠償之特性與目的性探討 

刑法在於行使國家公權力，對犯罪者加以處罰；民法則在確定合理之損害負

擔對象，並合理分配損害，因此，「如何合理填補所生之損害？」其實才是民法之

最重要目的【註二六】。換言之，民法中侵權行為法規範之基本機能為：填補損害

與預防損害。民法基本上並不審酌加害人行為之動機與目的，而只針對損害之賠

償進行規範，其目的在填補損害，而非懲罰侵害行為。當然，其賠償之數額並不

因加害人之動機、目的之不同，而有差距【註二七】。而現行民法對於過失歸責或

注意義務要求，則係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為標準，所謂「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乃

通常合理人的注意，屬一種客觀化或類型化之過失標準。因此，小客車駕駛人不

得以視力減損，甫獲駕照經驗不足，或妻兒遭綁架，心力交瘁，而得不負通常駕

駛者應負之注意程度，反之，刑事案件中這類事由，卻可能直接影響判決的結果。

也因此，就交通事故言，找到適當合理的損害填補人，較責難何方不遵守交通法

規更為重要。故而民法第 191 條之二【註二八】，即本於此一價值而設計，在尚未

探究雙方用路人之用路行為下，即以法律方式，先行推定侵害方具故意或過失責

任，須為事故之結果負責。 

------------------------------------------------------------------------------------- 

【註二六】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三民書局，1999 年。 

【註二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三民書局，1999 年。pp.7-9。 

【註二八】民法第 191 條之二：「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

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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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案例探討 

今於一夜間郊區二車道公路，單向各一混合車道，路肩狹窄，且路邊未繪設

任何禁止停車標線或標誌，又因其為郊區道路，沿路未設照明，四周陰暗，一大

型貨車駕駛因長時間駕駛，而將其貨車停靠路邊，熄燈後於附近民宅覓處休息，

深夜一機車循混合車道右側行駛，正面撞擊該大貨車後方，造成重傷，問該事故

如何歸責？若「一道路交通事故中，必含有一個以上的交通違規行為」，則違規行

為為何，證據何在？ 

上述案例中，公路主管機關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等相關法規，佈設車道、

路肩與照明設施，原無設置不當問題【註二九】，而大貨車於路邊未繪設禁止停車

之郊區公路上，緊鄰路邊停車，亦未違反道路交通法規之規定【註三十】，甚至案

中機車循車道右側行駛，亦為法規所允許【註三一】，雖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要求駕駛應注意車前狀況，但現場環境晦暗，大貨車若未於車

尾增設警告性設施，實不易發現。全案至此自任何角度觀之，實難舉列其中違規

行為之存在，故若以違規行為來做為其後法律歸責之依據，全案顯將進退失據。 

反之，若以民法及刑法中，過失的內涵來判斷其注意義務之存在與否，將交

通法規做為檢核過失責任中，注意義務存在與否的一項內容，非全部內容，更非

唯一內容，則全案將可獲得一較清楚的歸責脈絡與輪廓，進而完成歸責。換言之，

從本案可清楚得一啟示，每個交通事故中，並不必然含有違規行為，而違規行為

也非法律責任歸責的依據，而僅係檢核過失責任中，注意義務存在與否的一項內

容。 

4.5  小結 

一個違規行為的發生，只在探究該行為是否為法規範中之法律要件所涵攝。

若是，則成立處罰，若否，則不成立處罰，至於該違規行為罰鍰金額之高低，依

據司法院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應根據違規事實情節，並依立法目的而為合理的

裁量。至於「有責性」，則依據司法院第二七五號解釋文，行為人在不能舉證證明

自己無過失時，得逕予推定，而無刑法上「罪疑不罰」之問題。換言之，行政罰

之處分，在處分時對於舉證之要求較不嚴謹，且舉證責任的分配中，被處罰人所

負之比例，亦明顯高於處罰人。反之，刑法對構成要件及舉證責任的要求，甚為

嚴格，本於「罪疑不罰」的法律原則，不但事件證據須要求完整，且證據力亦必

須充分強烈【註三二】。 

------------------------------------------------------------------------------------- 

【註二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道路設施若無設置不當問題，國家即無由
負事故之賠償責任。 

【註三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雖規定：不得「在顯有妨礙他車通
行處所停車者」。但該大貨車靠邊停車，並未佔據車道，更為造成其他車輛通行難以通
行，故不構成違規。 

【註三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九條。 

【註三二】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1999 年 9 月，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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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許多交通法規之處罰，係透過事故之發生，而反推論違規行為之存在。

舉例而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應注意車前狀況」。

由於規範過於抽象，為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導致法律要件難以確定，而究竟

用路人對車前狀況的注意義務範圍多大？注意之程度為何？均無法具體描述，加

諸行政罰上有推定過失之設計，導致在事實證據並不充分之情形下，用路人仍常

成立違規之處罰。對於民法，依據民法第 191 條之二，或亦可為過失成立之推定，

但對於刑罰而言，則因不可以推定方式進行歸責，而導致證據不足而不成立罪罰

【註三三】。是以為何許多刑事裁判與行政處罰認定結果不同之原因【註三四】，

而目前許多鑑定實務作業，基本上仍習用行政罰之作法或邏輯，導致其中加諸許

多個人之價值判斷，而非單純的事故重建過程，亦是導致其鑑定之結果不為法院

採納之重要因素【註三五】。 

綜前所述，民法、刑法、行政法在交通事故上的適用，其前提要件並不相同。

民法對過失之定義雖與刑法相似，但其強調受害人損害的填補，而非懲罰侵害人，

與「消保法」中之懲罰性賠償的法目的並不同。刑罰則雖以懲罰違法行為為中心，

並通常以具有侵害結果之事實為要件，以報復及矯治行為為目的，強調該行為之

「有責性」，而對於不具「有責性」的行為，即便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亦不為歸

責。行政罰亦同，其以違反法規範的行為為歸責基礎，雖亦要求有責性，但對舉

證部分之要求並不嚴謹，且在欠缺反證之情形下，行政機關可逕為推定其有責，

完成歸責。三者在性質及歸責依據上，均不盡相當，不可一概而論。 

此外，刑法在於行使國家公權力，對犯罪者加以處罰，從而關於過失之認定

採主觀說或折衷說；民法則在確定合理之損害負擔對象，並合理分配損害，過失

的認定採客觀標準。準此以言，在刑法上可能因無過失而不成立犯罪者，在民法

仍將可能因過失而構成侵權行為。【註三六】 

伍、事故鑑定之功能與角色 

行政罰雖亦要求舉證，亦有舉證責任的分配【註三七】，但通常行政機關本於

「便宜原則」逕為推定過失成立（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而進行處罰。但

在刑事與民事的歸責上，由於刑罰之客體，為個人憲法基本權之重大法益（自由

權、財產權），因此均一定程度要求需有嚴謹的事實認定與客觀歸責過程，充分的 

------------------------------------------------------------------------------------- 

【註三三】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證據

裁判主義） 

【註三四】台北地方法院八二年度交易字第 184 號判決；八二年度交易字第 236 號判決；八二年度

交訴字第 137 號；八五年度交易字第 380 號判決；八五年度交易字第 664 號判決；八七

年度交訴字第 49 號判決；八八年度交易字第 39 號判決；八八年度交易字第 434 號判決。 

【註三五】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 155 條：「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 

【註三六】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三民書局，1999 年。P.293。 



133 

【註三七】行政訴訟法第二篇第一章第四節「證據」，第 133 條至第 186 條。 

舉證便成為絕對必要的歸責依據。然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常在一瞬之間，事故

結果發生前，通常雙方用路人均有參與用路行為的存在，究竟何者之行為是形成

事故之原因，便變得不易自外觀窺知，繼而需藉助專業的技術協助，以還原過程

的真相，找出真正與結果相關之行為，始可進行歸責【註三八】。導致鑑定在交通

事故的民、刑事法律案件中，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質言之，鑑定是舉證的

一種方式，功能在還原及重建事故的過程，以為法官認定事實之準據，本身不應

具有任何是非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內容。 

5.1  鑑定在司法程序中之內涵 

解決個案必然涉及兩個步驟：於適用法規之前，先認定事實。認定事實所依

據之資料，稱為證據或證據資料，凡證言、鑑定意見、文書內容、物件性質等皆

屬證據資料，而產生此類資料之人或物，諸如證人、鑑定人、文書及物體等，通

稱證據方法。而法院之裁判須以確定之事實關係為基礎，事實關係之存否，則須

有足夠之證據，使法院產生心證或確信。某種證據對形成法院確信，所具有之影

響力，謂之證明力【註三九】。 

以正確的法規涵攝該當之事實關係，與證據應嚴加區別【註四十】。當事人或

鑑定人、證人所描述之內容是否是事實，屬證據之問題。至於該事實是否為法律

要件所涵攝該當，則屬法律認定或法律判斷之問題，而對於一個事實案件，包括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是否具有法律上之責任，應屬法律認定與判斷之問題。因此，

事故鑑定並不為歸責之工作，亦不能以僭越法官權限進行法律判斷之工作。 

此外，「鑑定」，係指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依司（軍）法機關之囑託，於他

人之訴訟程序，對某些事實，依其特別知識經驗，陳述或報告其判斷意見，藉以

供司（軍）法機關在法律或事實判斷的參考【註四一】。換言之，鑑定係輔助法院

對專門性事物判斷之證據方法，鑑定人乃以自己之專門知識或專業法律問題，於

他人之訴訟，向法院陳述意見之第三人【註四二】。 

5.2  事故鑑定機構之組織職掌 

目前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係依據「公路法」第六十七條：「省（市）

公路主管機關，為處理車輛行車事故，得在各地設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辦 

------------------------------------------------------------------------------------- 

【註三八】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證據
裁判主義） 

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證據」。 
【註三九】按照證據所形成法院心證之強度，區分為：證明與釋明。當事人所提出證據，就其主張

之事實，使法院產生強固之確信者，稱為證明；反之，僅能產生較弱之心證，信其大致
如此，稱為釋明。在待證事實中，以證明為原則，釋明為例外。見吳庚，行政爭訟法論，
三民書局，民國 88 年 5 月。 

【註四十】吳庚，行政爭訟法論，三民書局，民國 88 年 5 月。 

【註四一】陳武正、陳高村，道路交通事故鑑定制度之研究，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第五屆論文研討會，

民國 79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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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二】吳庚，行政爭訟法論，三民書局，民國 88 年 5 月。 

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事項」所成立。依據陳高村君之研究：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設置之精神或本意，係在希望經由多數人專業知識之鑑定判斷，發覺肇事原因所

在，藉以保障肇事當事人之權益【註四一】。鑑此，目前鑑定會之工作，主要係在

對事故做出「專業判斷」，找出肇事原因。但是在司法上，鑑定本身並非證據，而

是使既有證據發揮其證據力的表現方式，透過其串聯已有之物證，以科學法則，

論證其真實性或因果存在的機率，達成客觀歸責的目的。 

5.3  事故鑑定機構之功能與角色 

由於事故的發生常在一瞬之間，事故當事人即便清楚記憶己方之事故發生過

程，亦無法全然描述相對方之行為，同時其既非專業人士，便常須藉助專業領域

之人士，以協助了解事故發生過程之全貌，尤其在講究證據的法制時代中，欠缺

強有力的科學證據直接支持時，求諸專業人士之協助，便成了取得強烈證據力的

另一有效途徑，於是事故鑑定的組織、機構或個人，並應運而生。 

然而，專業人士之協助，僅在協助找出具體的科學證據，包括在有限跡證的

情形下，以科學之理論，演繹事實之過程【註四三】，換言之，係依據自然科學法

則求取因果關係之結果，而非在協助製造因果關係。因此，事故鑑定組織並非法

院，更非法官，無法對事故中之當事人責任做出裁判，而其功能僅係協助當事人

或法院，還原事故發生之過程與真相，實無由以其他之法規或行政處罰，做為推

論事實與因果關係之依據【註四四】，而應依個案狀況，找出法律要件所涵攝之該

當事實，據以說服他人。 

又，事故鑑定機關或組織，在法庭上，係屬「證人」之角色【註四五】，其鑑

定報告，乃屬於一種「觀念通知」之公文書【註四二】，而非「行政處分」，依據

行政程序法，所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換言之，鑑定報告既

非行政處分，則並不具備有公法上對外之法律效果。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七

條，車輛事故鑑定機關，並無權對事故之責任或裁判，進行推斷【註四六】。 

惟，揆諸目前車輛事故鑑定會之實際作業方式，所為鑑定者，主要係依據當

事人之證詞，證諸現場事故結果等有限跡證物證，而為一因果關係的推理，且其

說理，常無法完整描述事故發生之起因與過程，亦未注意串聯科學事證與因果關

係，欠缺述明雙方注意義務與注意能力所在，及是否違反義務履行的具體事證，

反常強調當事人所違反之交通法規事項，既未說明依現場狀況，該交通法規事項

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發生基礎，又未以科學之事證證明其有能力履行該義務，卻

違反法之期待【註四七】，導致事故的發生。此即為今日國內鑑定事務常誤將交通 
---------------------------------------------------------------------------------------------------------- 
【註四三】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七條：「證人̈̈當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 
【註四四】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五號刑事判例：「刑事法院應自行調查證據，以為事實之判

斷，故民事判決確認之事實，茍與̈̈審認之結果不同，自不妨為相異之認定。」 
【註四五】刑事訴訟法第一九七條：「鑑定‥‥準用前節關於人證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三二四

條：「鑑定‥‥準用關於人證之規定。」 
【註四六】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七條：「證人‥‥當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 
【註四七】鑑定既為舉證，便非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行為，而其既非行政處罰，責所列舉之交通法

規事項，便不能適用大法官第二七五號解釋函，推定為過失，而需以具體科學證據與
科學理論演繹其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的違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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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事項，即做為事故民、刑事歸責依據的問題所在，也產生頗大的爭議，簡言

之，事故的民、刑事責任，不應與交通行政處罰相提並論，當然「每個交通事故

中，便不必然含有一個以上的違規行為」，交通違規事項僅是事故歸責中注意事項

檢驗之一項標準，非全部標準，亦非唯一標準，而以交通違規事項做為事故歸責

的依據，不但有違鑑定人之角色與義務，亦有誤導裁判之危險。 

陸、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文之討論，鑑定是事故案件中，舉證的一種方式，為證據的一種。而

所謂「證據」，乃利用已知的事實，顯明未知的事實，據以認定事實的原因，並發

現事實之存在與否【註四八】。是故，鑑定不應具有判斷之內涵，其內容必須依據

事實及科學法則而進行，且其對行為與因果關係之描述，亦須經得起科學上的反

覆驗證，始為正當。惟目前之鑑定作業，過分重視探討事故中之違規行為，殊不

知違規行為之成立與否，本即是一種歸責，亦需經過「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

的兩個法律階段。而今日行政處罰，因基於「便宜原則」而為簡化，但對應至民、

刑事案件的審查上，便仍須回歸嚴謹的事證與因果關係演繹過程。 

事實上，一個事故的發生，可能並不存在違規之行為，或是雖有違規行為，但

與事故發生不存在因果之關係，無由成立歸責之依據。換言之，當司法進行歸責

與裁判時，違不違規，其實並非重點，當事人之注意義務與注意能力，才是檢討

的關鍵，一個不具違規性之駕駛行為，仍可能發生事故，並需為事故之結果負責。

反之，在現今事故鑑定作業中，卻常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視為事故歸責的準

據，致力在尋找違規行為，並聯結該行為與事故間之因果關係，而常忽略了當事

人當時是否具有注意義務與注意能力之探討，進而造成私法裁判與鑑定結果間，

迥然迴異之結果。這是對問題，基本認知上的差異所造成，也是因各自本位的認

知所造成。 
惟，無論如何司法仍為目前社會價值中，爭議的最終裁判者。未來，事故之鑑

定工作，仍應回歸至法律所賦予之原始角色，以司法裁判輔助者之定位，運用科

學與專業知識，協助司法探尋事實之真相與還原事故發生之過程，以期正確「認

事」「用法」，進而達成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實現之目的。 
------------------------------------------------------------------------------------- 

【註四八】曾華松，證據法則，財政部財稅人員研究所。 




